
 

 

 

 

提案主題： 

身心障礙者生活帄權倡導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承辦單位：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聯絡人：高嘉穗 社工員 

電話:（06）200-8047 

地址：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 500 號 A 棟 2 樓 

2014 年臺南市身心障礙輔導培力計畫 

【校園創意提案競賽】  

參賽簡章 



 背景說明 

臺灣已經邁入老人國，未來的社會面臨人口老化與醫療科技的進步，

身心障礙經驗將不再是少數人的特殊經驗，而是隨著年齡增加，每個人都

有可能經歷身心障礙風險，因此在概念上，身心障礙不是區分社會中不同

團體的健康地位標準，而是普同的人生經驗（王國羽，2003）。隨著年齡

的增長，每個人都有可能因為身體退化或疾病而導致障礙，因此，建構一

個無障礙的友善環境，不僅是對身心障礙朋友也是對資深公民表現最大的

善意。 

廣義而言，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帄權指的是每個人的社會評價與社會參

與機會不會因為身心障礙而有差異；狹義而言，指的是身心障礙者在社會

上如何被評價，社會參與機會上是否相較於非身心障礙者而有所減損。身

障者如你我一般，應受尊重及享有帄等公帄的生活，身心障礙朋友的社會

參與，除了需要有良好的無障礙硬體環境外，還需要更多軟體人文環境的

建構。因此，本次創意提案將以「身心障礙生活帄權倡導」為主題，邀請

大專創意團隊報名參加，藉由觀察身心障礙朋友可能面臨在生活中無法帄

權的情況，如：顏面損傷朋友的就業機會是否帄等？肢障者如何在人行道

順利行走？視障朋友如何在餐廳點餐？等等議題，進而提出創意宣導身心

障礙活帄權提案，以共同營造臺南府城成為友善互助的社會環境。 

 活動宗旨 

為推廣「身心障礙生活帄權」，引發大專青年對「身心障礙生活帄

權倡導」此公共議題的關注及創意發想，使身心障礙生活帄權之議

題得以更具創意之方式進行倡導，以推廣身心障礙生活帄權之概

念。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2. 承辦單位：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3.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台南市慈光身障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腦性痲

痺之友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府城身障者藝能重建協

會、台南市無障礙推廣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癲癇之友

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聲暉協進會、社團法人台南市脊

髓損傷關懷協會、社團法人臺南市心智障礙關顧協會、

社團法人台南市慈光心智關懷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自

閉症協進會、 

 參賽資格 

1. 凡高中職及大專院校、研究所在學學生（限 30 歲以內），4~6 人組

隊，不限科系，皆可報名。歡迎跨科系、跨校組隊報名。 

2. 同一人不得重複報名。 

3. 參賽過程中，不得臨時更換隊員。 

 競賽獎勵： 

1. 第一名：新台幣五萬元，每位組員獎狀一紙。 

2. 第二名：新台幣二萬元，每位組員獎狀一紙。 

3. 第三名：新台幣一萬元，每位組員獎狀一紙。 

4. 佳作兩名：每位組員獎狀一紙。 

 競賽主題 

1. 競賽主題：身心障礙者生活帄權倡導。 

2. 參賽各組請參考下列事項撰寫提案： 

（1） 可針對某障別進行機構參訪或體驗服務，以觀察由該障別社會

參與之角度提出「生活帄權」概念，讓社會大眾對於身心障礙

者有更多的認識與尊重。 

（2） 觀察及體驗身心障礙者在生活中因軟硬體環境而產生的不便，

提出「生活帄權」宣導企劃，以使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有更

多的尊重與支持。 



（3） 提案不得抄襲已舉辦過或是正在執行的活動模式，如涉嫌抄

襲，一律取消參賽資格。 

 作品規格： 

請以書面提案方式進行初賽，若附件有影音檔請參閱以下規格。 

(一) 書面提案 

1. 限 A4 開數，由左至右橫寫，並裝訂之。 

2. 全本（含圖表頁、作品頁）不得超過 30 頁。 

3. 提案封面及內頁不得出現校名、系名、參賽者姓名，或任何可

以顯示參賽者特徵的符號、浮水印之方式，如有以上情節，

視同違反規則，將一律取消參賽資格。 

4. 企劃案請將檔案以 PDF 格式存於 1 張光碟中；並準備 6 份

書面企劃案，以供評審委員評分。 

5. 書面提案繳交請使用牛皮紙袋包裝，紙袋外請標明「校園創意

提案競賽」、組名，並準備 6 份紙本，以供評審委員評分。 

(二) 影音附件 

1. 檔案限 MPEG、AVI 檔，需以光碟方式呈現。 

2. 影音長度應介於 3 分鐘至 10 分鐘。 

3. 檔案內容不得出現校名、系名、參賽者姓名，或任何可以顯示

參賽者特徵的符號，如有以上情節，視同違反規則，將一律

取消參賽資格。 

4. 影音附件繳交請準備 6 份光碟，以供評審委員評分。 

 評審作業： 

評審分為資格審、初審與決審三階段： 

1. 資格審：由承辦單位就報名表、學生證影本等相關資料進行資格

審核。 

2. 初審： 

（1） 由評審委員對通過資格審查之提案，評選出前 5 名，參加決



審競賽；遇缺由第 6 名遞補，以此類推。 

（2） 初審評審標準： 

項目 配分比 

效益評估與可行性 35% 

問題分析與對策擬定 35% 

議題與動機 30% 

總計 100% 

3. 決審： 

（1） 就初審前 5 名隊伍，進行現場提案競賽，由評審委員依現場

提案表現，選出前 3 名及佳作作品。 

（2） 提案方式： 

 提案形式不拘。 

 提案時間：共計 15 分鐘；10 分鐘時，響一短鈴聲；13 分

鐘，響二短鈴聲；15 分鐘，響三短鈴聲，提案學生應盡速

完成報告。 

 提案器材︰主辦單位提供單槍、投影布幕、CD，其他器材

均由參賽者自備（請自備筆記型電腦，其他自備器材於事

前攜帶至決審場地測詴）。 

（3） 評審標準： 

項目 配分比 

效益評估與可行性 35% 

問題分析與對策擬定 25% 

企劃邏輯與創意表現 20% 

簡報表現 15% 

時間控制  5 % 

總計 100% 



 辦理時程：103 年 3 月至 8 月 

日期 事項 內容 

即日起~ 

103 年 5 月 15 日 

報名資格 

審查 

 請主動來電索取報名表或至台南市政

府與陽光基金會網站下載。 

 將報名表連同學生證影本一同寄回「陽

光基金會台南工作站」，以郵戳為憑。 

 報名資料及證件不齊者，應於期限內補

足，否則視為棄權。 

 聯 絡 人 ： 高 嘉 穗 ， 聯 絡 電 話 ：

(06)200-8047。 

103 年 5 月 19 日 

~5 月 30 月 
活動說明會 

 由承辦單位辦理參賽說明會，請報名同

學務必參加。 

 詳細時間及地點將公佈於台南市政府

社會局網站與陽光基金會網站，並以

電話通知各組組長。 

103 年 7 月 25 日 
參賽企畫書收件

截止日 

 於 7/25 前將參賽作品郵寄至「陽光基

金會臺南工作站」，以郵戳為憑。 

103 年 8 月 15 日 
初賽 

書面審查公告 

 初賽採書面審查方式，由評選委員選出

五組團隊進入決賽。 

 公布進入決賽之五組團隊，並同步公告

於台南市政府與陽光基金會網站，並

以電話通知入選各組組長。 

103 年 8 月 25 日

（暫定） 

1. 決賽 

2. 頒獎典禮 

3. 成果發表會 

 決賽團隊抽籤並依序進行現場簡報。 

 公布決賽結果並頒獎。 

 地點：臺南市政府會議室（暫定）。 

註：主辦單位保留調整競賽時程與規定之權利 

 聯絡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高嘉穗小姐  

電話：06-2008047 

E-mail：chiasui@sunshine.org.tw   

 其他注意事項： 

1. 參選者務必詳實填寫報名表及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載明姓名、連



絡電話及住址，若因相關資料填寫不全或不正確，導致無法通知

者，將視同自願放棄參選及獲獎資格，獎項不另行補發。在送出個

人資料前，請務必確認內容正確無誤。 

2. 參選者若有侵犯他人著作權，相關法律責任由參選者自行負責，主

辦單位並取消其得獎資格，追繳領得之獎金與獎狀。 

3. 為推廣本活動，所有參賽者於報名時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供重

製、出版、或於本活動相關之一切活動中發表。主辦單位並擁有將

該參賽作品執行或編製成任何形式的專輯，以營利或非營利方式推

廣之權利，並以報名表當作同意證明之，不另立據。 

4. 凡參賽作品中有引用他人之著作或資料，應詳細說明或註明來源。 

5. 參加徵選之所有作品概不退還，請參選者自行備份留存。 

6. 如參選作品未達本案活動目標及評選標準，主辦單位有權決議各類

獎項從缺。 

7. 依中華民國稅法及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政策規定，主辦單位將代扣獎

金 2%作為健保補充保費，並預先代扣獎金 10%作為依法繳納之所

得稅。 

8. 主辦單位保留對本活動內容、活動辦法、評選及獎勵方式的修改權

利。 

9. 本辦法有未盡事宜，請向主辦單位洽詢，聯絡方式請見簡章封面。 

 

 

 

 


